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白阳）记者 3 月 7 日
从司法部获悉，近日，司法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在京联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
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座谈会。
部分企事业单位人员、社区干部、居民和专家
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对条例征求意见稿进行深
入讨论，发表意见建议。

与会人员认为，通过赋予外国人永久居留
资格吸引人才、专业人士和域外资本参与本国

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许多国家在发展
进程中的普遍做法。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改进
外国人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工作，适应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
要，促进中外交往，我国有必要在现行制度和
实践的基础上制订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

与会人员指出，条例征求意见以来，社会
高度关注，有的担心有关资格、条件设计是否
合理，会不会出现大量境外人员挤占国内就业

岗位和社会公共福利资源问题，也有的反映一
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够细化，顾虑实施后出现
管理漏洞、难以监督问题，与会人员建议结合
我国国情以及国际有益做法，进一步评估论
证，完善优化相关制度设计，使申请永久居留
的资格、条件和程序更周延、更严密。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条例目前尚处于
向社会征求意见阶段，我们将按照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对公众所提的意

见建议，认真深入予以研究。条例在充分吸纳
公众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前不会仓促出
台。

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高度重
视公众对完善境内外国人管理工作的关切，在
依法保护广大中外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的同
时，将进一步强化对非法入境、非法滞留人员
检查、遣返力度，依法严肃查处相关违法犯罪
活动，维护正常的出入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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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座谈会就外国
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听取意见
将广泛听取认真吸收公众意见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 毛鑫）广州市公
安局3月6日晚通报，3月4日，广州增城
警方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寻找回
15年前在增城被拐的少年申某。

2005年1月4日，事主于某在增城沙
庄街江龙大道出租屋内，被两名男子抢走
当时才1岁的儿子申某。案发后,增城警

方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十多年来，警方始终坚持不懈对嫌疑

人的抓捕和被拐儿童的寻找工作。2016
年3月，涉该案的张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
抓获归案。2019年11月2日，增城警方找
回该案被拐的另外2名儿童。同年12月以
来，广东警方应用智慧新警务技术，不断缩

小和锁定被拐儿童申某的查找范围，近日
警方终于在梅州找到少年申某，其在深圳
务工的养父母也被带回协助调查。

目前广州警方已邀请心理专家对申
某本人及相关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增城
警方近日将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认亲工作。

广州警方寻找回15年前被拐少年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 兰天鸣）记者 3
月6日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院近日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
一起用水勾兑数百桶高浓度消毒液、自寻
配方制作洗洁精并通过网络销售获利案
件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2019年12月，犯罪嫌疑人刘某从他
人处购进 8 吨高浓度消毒液。刘某将消
毒液加水稀释，然后自行灌装进 25 公斤
的塑料桶内。塑料桶为刘某从废品站回
收而来，清洗干净装入稀释后的消毒液，
再贴上“84消毒液”的标签。

疫情期间，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微信
朋友圈发布刘某生产的“84消毒液”出售信

息。2020年1月30日至2月1日，张某一
共接单400余桶消毒液，每桶售价为80元。

2 月 1 日，货运司机从刘某仓库装载
300桶消毒液后，驱车到闵行区域内帮其
他客户装货时，被正在防疫巡查的民警拦
截，当场缴获这批消毒液，遂案发。2月3
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该
案。

经调查，2018年起，刘某按照网上搜
来的配方，买来化工原料、香精、增稠剂等
材料，倒入仓库塑料大桶里搅拌，再灌装
进 25 公斤装的“白猫洗洁精”塑料桶内，
塑料桶为其从废品站回收而来。张某以
80 元一桶的价格从刘某处拿货，在自己

的网店标价120元一桶出售。
经调查、检测，刘某自制的“白猫洗洁

精”不仅从未获得该商标授权，而且该产
品甲醛超标，不符合标准。而其加水稀释
的消毒液，有效氯含量超标，也不符合标
准。

截至案发，刘某、张某销售“白猫洗洁
精”金额达17万余元，售出“84消毒液”共
计 120 桶，另有 300 桶消毒液被当场缴
获。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刘某、张某的行为已涉嫌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刘某、张某批准逮
捕。

上海检察机关对一起网售勾兑消毒液案件批准逮捕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刘巍巍）“徐天兴等人已构成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
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州中院近日对
一起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17督导组重点关注的案
件，通过6地远程视频连线、互联网直播方式进行了二审
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以来，被告人徐天兴在苏
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木渎镇等地，以开设赌场、经营果园
等方式积累经济实力，纠集人员、扩大影响，逐渐形成以
徐天兴为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内部分工明确的
犯罪组织。

苏州市吴中区法院在一审中判决认定，被告人徐天
兴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其他犯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成员分别判处十三年至一年
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苏州中院二审期间综合全案事实情节认为，维持原
判顶格判处组织者、领导者徐天兴有期徒刑25年。

值得关注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案宣判通过
6地远程视频进行。苏州法院搭建云审判信息平台，通过
审判法庭与看守所、检察院、辩护人多地远程连线、音视频
交互传输和互联网实时直播，对重大黑恶案件公开宣判。

苏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审判长贾赟介绍，此举旨在避
免人员聚集，在保障被告人、辩护人依法享有各项诉讼权
益前提下，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分子。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吴帅
帅）为了进一步保护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浙江省检察机关近日发
布意见，要求利用“浙江检察”移
动检务平台、12309检察服务中
心等,开通服务民营经济“绿色
通道”,及时受理督办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举报、控告和申
诉,确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来信“7 日内回复”“3 个月答
复”。

据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近日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检察
院关于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优化
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了丰
富完善民营经济法治救助举
措，开展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案件办理与风险评估、风
险控制、风险化解同步进行的
法律体检工作。对社会高度关
注、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通过
举办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检
察机关办案中注重把握法律政
策界限，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
济犯罪等，包括审慎办理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

“四新”涉企案件。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浙

江检察机关还推出了检企沟通
联系长效机制、民营经济法治保
障智库、民营经济法治宣传平台
等相关举措机制保护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

浙江检察机关为民企举报申诉

开通“绿色通道”7日内须回复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苏州六地远程视频宣判
重大涉黑案 判处主犯
有期徒刑25年


